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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290号提案的答复
胡香叶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注重发挥乡规民约的引导作用”的建议收悉，现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答复如下：
一、高度重视，明确责任。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的涉及村风民俗、社会公共道德、公共秩序、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规定，是村(居）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约束、自我监督的行为规范，是村(居）民自治、依法治村（居）的有效载体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。收到您的提案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召开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，明确将该提案交由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孟社鸿负责，由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科具体落实。
二、深入调研，摸清底数。经与市委组织部、市委政法委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司法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妇联等六部门会商，深入到社会基层调研。发现近年来我市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的制定和落实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，较好地保障了村（居）民自治制度的落实，推动了公序良俗的形成，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。同时，工作中也存在有些地方对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重要作用认识不足、制定的程序不规范、内容不全面不合法、执行落实不力、指导监督不到位等突出问题。
三、出台文件，形成规范。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（居）民自治机制，充分发挥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教育、引导、约束、惩戒作用， 2019年6月19日，濮阳市民政局联合市委组织部等6部门联合出台《濮阳市修订完善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文号为：濮民〔2019〕76号。《指导意见》从新形势下修订完善村规民约(居民公约)的重要意义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、内容和程序、加强组织领导等四个方面将您提案中“把完善乡规民约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、把实施乡规民约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突破口、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性作用、重视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”等提案中的建议予以充分采纳。
四、持续推进，务求实效。《指导意见》提出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，纳入经济社会综合考评、平安建设和文明乡（镇、街道）重点工作，充分发挥组织领导、统筹推动作用。各级组织、政法、宣传、民政、司法、农业农村、妇联等部门将采取多种方式，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巡回督导。各县区要于2019年11月30日前，按照村数3%、社区数10%的比例评选上报优秀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，我市将择优在市级媒体进行展播或刊出。
再次感谢您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关心与支持，我们热忱欢迎您继续关注我市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，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濮阳提出更加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2019年7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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